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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

答：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确定的疾病风
险，医保就是用来防范化解医疗费用风险的。以前
没用到医保，不代表以后都用不到，等到生病需要
用钱的时候也可以获得医保的保障，用的就是这个
基金池中大家一起出的钱。比如小王拒绝参加医
保，去年得了重病，结果全部自费，四处借钱，掏
了20多万元，事后算算如果参加医保, 可能自己只
需要掏几万元，后悔得不得了。所以参加医保绝对
不亏。

问

答：医保实行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
筹资机制。比如城乡居民医保，个人年缴费280
元，2020年国家对每位参保人补贴了550元，最终
的医保参保费用至少有830元,可以说个人实际只
缴纳了较小的比例，国家在帮助居民参保方面投入
更大。

问

答：一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在个
人缴费基础上享受财政补助。二是根据实际情况
（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、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
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
员）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，由个人按
照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。

问

答：湖北省医保部门没有对住院天数进行限
制。住院天数是医疗机构根据患者病情及医院管理
规定来确定的。

问

答：单个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按照查
实金额的2%奖励，最低奖励为200元，不足200元
的给予精神奖励。举报人为定点医疗机构、定点零
售药店内部人员或原内部人员的，并提供可靠线索
的，可适当提高奖励标准，最高不超过查实欺诈骗
保金额的3%。举报奖励资金，原则上应当采取非
现金方式支付。

问

答：（一）匿名举报未能提供辨别其身份的
信息及有效联系方式，使医疗保障部门无法确认其
身份的;（二）举报线索采取盗窃、欺诈、利诱、
胁迫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的；（三）举报线索含
糊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或提供的线索与欺诈骗保行为
无关的；（四）所举报的事实、证据事先已被医疗
保障部门掌握的;（五）所举报的事项已移交相关
司法部门的。

问

答：（一）举报有具体的违法违规事项线索
的；（二）举报人提供的主要事实、证据事先未被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掌握的；
（三）举报事项经查证属实且造成基金损失的；
（四）其他经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认定需要予以奖励
的。

问

答：湖北省出台了《湖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
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(以下简
称“实施细则”)，发现定点医药机构违规违法行
为可通过电话、邮件等方式进行投诉举报。



问

答：（一）分解住院、挂床住院；（二）违
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、过度检查、分解处方、超量
开药、重复开药或者提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；
（三）重复收费、超标准收费、分解项目收费；
（四）串换药品、医用耗材、诊疗项目和服务设
施；（五）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
机会转卖药品，接受返还现金、实物或者获得其他
非法利益提供便利；（六）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
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；
（七）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。

问

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，由医疗保障行政

部门责令退回，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

款；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6个月以

上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，直

至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；有执业资格

的，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吊销执业资格。

答：（一）通过诱导、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

假就医、购药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，或者串通他人

虚开费用单据；（二）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涂改、

销毁医学文书、医学证明、会计凭证、电子信息等

有关资料；（三）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的。

答：（一）未建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

理制度，或者没有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医疗保障

基金使用管理工作；（二）未按照规定保管财务账

目、会计凭证、处方、病历、治疗检查记录、费用

明细、药品和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等资料；（三）

未按照规定通过医疗保障信息系统传送医疗保障基

金使用有关数据；（四）未按照规定向医疗保障行

政部门报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所需信息；

（五）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、费用结构

等信息；（六）除急诊、抢救等特殊情形外，未经

参保人员或者其近亲属、监护人同意提供医疗保障

基金支付范围以外的医药服务；（七）拒绝医疗保

障等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。

问

答：（一）未建立健全业务、财务、安全和
风险管理制度；（二）未履行服务协议管理、费用
监控、基金拨付、待遇审核及支付等职责；（三）
未定期向社会公开医疗保障基金的收入、支出、结
余等情况。

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通过伪造、变造、隐匿、
涂改、销毁医学文书、医学证明、会计凭证、电子
信息等有关资料或者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，骗
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，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

退回，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，对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
分。

问

问

答：（一）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
冒名使用；（二）重复享受医疗保障待遇；（三）
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，接受返还
现金、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。

参保个人冒名就医或者通过伪造、变造、隐
匿、涂改、销毁医学文书、医学证明、会计凭证、
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或者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
式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，由医疗保障行政部
门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。

问

答：我国《社会保险法》第三十条规定下列
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：
（一）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；（二）应当
由第三人负担的；（三）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；
（四）在境外就医的。打架斗殴、交通事故等产生
的医疗费用属于“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”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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